醴陵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听证公告

根据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要求，醴陵市自然资源局拟定于2023年10月12日举行醴陵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听证会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听证会时间
2023年10月1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0点
二、听证会地点
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四楼中层干部会议室
三、听证会事项
醴陵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
四、听证会承办单位
醴陵市自然资源局
五、听证代表产生方式
本次听证代表含邀请代表和自愿报名代表。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人数较多，需要选择听证会代表的，听证会承办单位将根据广泛性、代表性和适宜性等原则确定听证代表。
六、听证代表申请报名条件
（一）凡年满18周岁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、依法注册在醴陵市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
（二）熟悉了解与听证事项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；
（三）能够如期参加听证会。
七、报名方式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参加听证会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或单位证明材料，填写并提交《参加听证会申请表》，并于2023年10月9日前到醴陵市土地征用安置所报名。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的，应当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等资料。联系人：谢小平，联系电话：0731-23233936。
八、会议须知
（一）经邀请和遴选确定为听证代表的，听证会承办单位将发放《听证通知书》和相关资料。听证代表凭《听证通知书》入场。申请旁听的单位或个人，按报名时间顺序指定，由听证会举办机构发放《旁听通知书》。
（二）听证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该项成果的可行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
（三）听证代表应提前了解、熟悉醴陵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相关资料，并事先做好发言准备。会上发言时应简明扼要，陈述意见应当遵循合理的时间要求，会后将相关材料交听证会承办单位。参加旁听人员会上不得发言。
（四）听证代表应准时参加听证会，逾期不到场且无正当理由的，视为放弃此次听证。听证参加人应遵守听证会纪律，不得喧哗，不得在会场使用手机，不得中途无故退场，保证会场的正常秩序。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的事由或当事人申请等原因，延期听证的，承办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听证参加人。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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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
	代表姓名
	
	性别
	

	年龄
	
	民族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	邮编
	

	申请参加的主要理由
	



	以上信息真实有效。

申请人签字:
单位盖章：



